
盈江县人民政府加强酒店行业

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

为加快“把大盈江—瑞丽江打造成为云南省旅游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增长极和国内外知名旅游目的地”的步伐，进一步完善我县旅游资源整合服务功能，促进我县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汇聚，唱响“滇西塔象城·花飘大盈江”精品旅游路线，经县人民政府研究决定，结合我县当前在高端大型酒店服务区域的空白短板，特制定印发《盈江县人民政府加强酒店行业招商引资工作的意见》（以上简称《意见》）。

一、项目扶持适用酒店

本《意见》所称酒店行业指在盈江县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核算、依法登记的新入驻酒店行业及原有酒店扩大建设四星级以上酒店的企业。

二、项目扶持酒店类型
四星级酒店、五星级酒店、国际知名酒店、国内知名连锁酒店、高端客栈、田园酒店。

三、项目扶持酒店认定标准
（一）星级酒店，只限于建造国家认定的四星级以上酒店，具有全国星评委按照国家标准《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检查评定的批复和颁发的中国星级饭店证书。 

（二）国际知名连锁酒店，只限于《云南省引进国内外知名酒店品牌指导目录（2013年本）》。

（三）国内知名连锁酒店，只限于在国内拥有800家以上的加盟新建酒店，并拥有完备的互联网化的销售渠道，酒店线上线下融合程度高、产业链需成熟。

（四）高端客栈、田园酒店，只限于建设在生态良好或自然风光优美的环境中，并按四星级客房建设及配套设施标准建造，突出自然养生与民俗文化品味，为广大游客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的全新体验，集餐饮、客房、温泉、康体娱乐等于一体的生态旅游景区。 

四、项目扶持酒店标准

（一）五星级酒店、国际知名酒店总投资额达10000万元，政府提供项目扶持资金700万元；每超过10000万元再给予扶持资金700万元，以此类推。

（二）四星级酒店、国内连锁酒店总投资额达8000万元，政府提供项目扶持资金400万元；每超过8000万元再给予扶持资金400万元，以此类推。

（三）高端客栈、田园酒店总投资额达6000万元，政府提供项目扶持资金500万元；每超过6000万元再给予扶持资金500万元，以此类推。

五、项目扶持资金提供方式

在企业满足扶持资金申报标准时，由企业向县文体广电旅游局提出申请，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审核报县政府批准后，由县财政局统筹项目扶持资金，在10个工作日内划拨至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兑付给企业。

六、项目扶持资金兑付方式

（一）星级酒店：项目完善前期相关手续，达到开工条件并正式开工后，拨付扶持资金总额的10%；项目投资达工程总造价的50%后，拨付扶持资金总额的40%；项目竣工验收后，拨付扶持资金总额的30%；项目建成经税务部门核算完成，并在3年内成功申报为四星级以上酒店，拨付扶持资金总额的20%。3年内未成功申报的收回全部扶持资金。

（二）国际知名酒店、国内知名连锁酒店：项目正式加盟、完善前期相关手续，达到开工条件并正式开工后，拨付扶持资金总额的10%；项目投资达工程总造价的50%后，拨付扶持资金总额的40%；项目竣工验收后，拨付扶持资金总额的50%。

（三）高端客栈、田园酒店：项目投资达工程总造价的50%后，拨付扶持资金总额的50%；项目竣工验收后，拨付扶持资金总额的50%。

七、项目扶持资金认定标准

（一）星级酒店扩大再生产的投资额，可计入原投资额，享受本《意见》扶持政策。

（二）国际知名酒店、国内知名连锁酒店、高端客栈、田园酒店必须是新建酒店企业，才可享受《意见》扶持政策。

（三）以上所提全部项目扶持资金只能专项用于酒店的新建及扩大再生产。

八、申报星级酒店额外进行扶持

对获批国家认定的五星级酒店一次性扶持500万元。所需资金由财政部门统筹资金10个工作日内划拨至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兑付。

九、项目扶持资金不重复享受原则

已享受本通知项目扶持资金的企业，不再适用《盈江县进一步推进招商引资工作实施办法》（试行）相关扶持资金的条款，其他相应条款继续适用。

十、本《意见》具体相关认定工作由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及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负责，相应认定标准及方式由县文体广电旅游局及县住房和城乡规划建设局另行共商决定，县招商合作局负责解释。

十一、本意见自发文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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